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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同胞(F-4) 【滞留时间 2年，有效期 5年】

<通用材料>：

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彩色照片1张>
② 护照、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③ 结核诊断书
④ 国家移民管理局签发的出入境记录（查询范围 ：以签证申请日为基准过去5年内记录）
《免交对象》 ：未满14周岁者，60周岁以上者
⑤ 无犯罪记录证明（6个月以内有效）
- 提交中国国内无犯罪记录证明：
*  需包含中国内所有犯罪经历（户口地、居住地），并需公证及海牙认证。
（但，如果犯罪记录证明可通过二维码等核实真伪，则无需公证及海牙认证。）
* 需一并提交原件（部分公证处也要求提交原件，因此需开具2份原件）
- 截至申请日，最近五年内有连续一年第三国居住经历者，须追加提交相应国家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需翻译成韩 文，公证认证及相应国家使领馆的领事确认）
《无犯罪记录免交对象》
- 未满14周岁
- 出生地为韩国或未满14岁入境韩国，并在14岁以后没有在海外连续滞留6个月者
- 签发签证时提供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并自签证签发日起3个月内在韩国申请变更滞留资格者
- 根据签发国家标准，属于签发限制年龄*或因居住条件未充足而无法签发**者
*（例）未满18岁的加拿大人等
** 申请人需证明无法提交证明书的事实
- 因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无法签发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有相关情况*且获得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 申请人需证明无法提交证明书的事实
- 根据[国家有功者等礼遇及支援相关法律]或[独立有功者的礼遇相关法律]的国家（独立）有功者与遗属
- 60周岁以上
- 在驻外公馆签发签证或作为在国内变更资格时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者，在国内滞留许可期间内未在海外滞留6 个月以上者
* 包括免除对象

⑥ “韩国语水平能力证明材料”（下列任选一项, 有效期 2年）

- 韩国语水平考试（TOPIK）成绩证明书（1级以上）

- 世宗学堂结业证（初级1B课程以上结业者）

- 韩国移民社会整合项目（KIIP）事前评价考试成绩单（21分以上）

- 社会整合项目教育状况确认书（第1阶段以上结业证）

- 教育部韩国教育院韩国语讲座结业证（2级以上）

※ 如未提交“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将签发滞留时间为1年以内的签证（滞留时间将会缩短）

《免交对象》

- 未满13岁者，年满60岁者

- 曾持在外同胞（F-4）签证在韩滞留3年以上者

- 过去办理其他滞留资格时曾提交过韩国语水平能力证明材料并获得认可的

- 曾有过大韩民国国籍者

- 按韩国《初 中等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小学以上毕业生及按《高等教育法》有关规定的学校毕业生

- 取得韩国公认的国家技术资格证（技师等级以上）者

- 韩国国内小 · 中 ·高校在校生（F-4-30）申请者

<注意事项>：年满60岁者申请外国国籍同胞（F-4-25）签证无户口所在地及居住地限制

	签发对象
	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

	1.持文化艺术（D-1）、采访（D-5）～贸易经 营（D-9）、教授（E-1）～特定活动（E-7） 签证在韩国曾滞留6个月以上者[F-4-13]
	只提供通用材料

	2.韩国国内 · 外专科学历(2年制以上毕业者) 以上及国际教育振兴院等政府邀请的获得奖学 金的学生[F-4-14]
*  国 外 专 科 学 历 者 提 交 韩 国 语 能 力 考 试 (TOPIK)3级以上或韩国社会综合项目（KIIP） 4阶段以上结业证
	① 通用材料
② 中国《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 参考www.chsi.com.cn网站>学历认证
③ 毕业证及学位证复印件
* 中国地区以外（海外）大学毕业者不需提交材料2，但需提交外国学历学位认 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颁发）
* 1991年以前毕业生,需提供毕业院校出具的毕业证明，标明承办人及联系电话
* (政府邀请的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需要提交有关选拔材料
* 在外国取得学位者，需提交学位证及张贴留学签证的护照上
（若无法提交张贴留学签证的护照，可提交事由书）

	3. OECD国家永久居住资格者[F-4-15]
	① 通用材料
② 永久居住权或能够证明永久居住资格者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4.法人企业代表，注册高管，管理级职员 [F-4-16]
* 法人企业代表及登记人员：无人数限制
* 管理级职员每个企业仅限2名申请
* 仅限以申请日为基准成立满一年的法人企 业

* 登记人员须在职满6个月，管理级职员须 在职满一年
* 仅限山东省内的法人企业
	① 通用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在职证明，社保缴纳证明
③ 在外同胞(F-4)就业活动限制职业非就业誓约书（官网下载填写）
④ 公司章程复印件(工商局开具，含登记人员信息)
<法人企业管理级职员 - 追加材料>
⑤ 法人代表的韩国国内住所申报证复印件或F-4签证复印件
* 如法人代表无在外同胞（F-4）签证，企业职员必须与法人代表一同申请签证
⑥ 法人代表身元保证书（官网下载填写，加盖公章）

	5.上年度销售额超过1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企业 （个体经营）代表[F-4-17]
* 仅限山东省内的企业
	① 通用材料
②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 销售业绩的证明材料(纳税业绩)


	6.跨国企业高层干部（仅限fortune杂志选定 的世界500强企业） ，新闻媒体高层干部及记 者，律师，会计师，医生，居住国所在政府公 认1级（相当于大学教授） ·2级（相当于大学 副教授）艺术家，产业公司技术开发研究员， 中级以上农业技术人员，船舶及民间航空领域 高级技术人员[F-4-18]
	① 通用材料
② 相关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 农业技术人员提交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
* 船舶及民间航空领域高级技术人员提交相关技术资格证
③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在职证明，社保缴纳证明
④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7.居住国所在的公认同胞团体或文化 ·艺术团 体(协会)的代表及副代表[F-4-19]
- 团体所属职员或会员仅限申请10名
※   同胞团体是指各地区朝鲜族企业家协 会、世界韩人贸易协会、延边朝鲜族传统 料理协会，北京高丽文化经济研究会等政 府注册的同胞团体及协会
- 韩国国内的同胞支援团体所属职员： 1个 团体仅限2名申请
※  同胞团体等职员任职时间须满一年（韩 国国内的同胞支援团体除外）
* 仅限山东省内的团体
	① 通用材料
② 所属团体登记证明
③ 在职证明
<韩国以外的同胞团体职员或会员 – 追加材料>
④ 同胞团体现状表（官网下载填写）及团体会员名单
⑤ 同胞团体代表推荐书
⑥ 在外同胞(F-4)就业活动限制职业非就业誓约书
<韩国国内的同胞团体职员或会员 – 追加材料>
④ 韩国同胞合作支援中心指定书（确认指定期限）
⑤ 事业者登录证或固有号码证
⑥ 以代表名义出具的推荐信
⑦  在外同胞(F-4)就业活动限制职业非就业誓约书

	8.前任 · 现任人大代表，在职5年以上公务员 或国有企业职员[F-4-20]
	① 通用材料
② 在职证明
* 人大代表,公务员:提交工作证,社保缴纳证明,公务员证

* 国有企业职员:提交工作证,社保缴纳证明

	9.大学教授（包括副教授、讲师），高中、初 中、小学教师[F-4-21]
* 仅限山东省内所在学校
	① 通用材料
② 在职证明及社保缴纳证明
③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④ 政府任命书或教师(教授、讲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10.在韩国的个体经营人员[F-4-22]
* 用本人资产投资3亿或2亿韩币以上
（持续雇佣1名韩国公民6个月以上，仅需投资 2亿）
	① 通用材料
② 投资企业注册申请书
* 在韩国国内获取的资产无需提交投资企业注册申请书
③ 汇款及注册资金明细，换汇证明及使用明细
④ 营业场所租赁合同及保证金汇款明细
⑤ 单纯体力劳动非就业誓约书
⑥ 持续雇佣1名韩国公民6个月以上者，提交<国民雇佣计划誓约书>
* 官网下载填写

	11.年满60周岁的外国籍同胞[F-4-25]
	只提交通用材料

	12.获得韩国内公认国家技术资格证者（包括 技术师，技能长，技师，产业技师，技能师） [F-4-27]
- 只认可截至到2013年的金属门窗项目获得者
	① 通用材料
② 国家技术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 点击查看 ☞ 附件 3：<国家技术资格的职务领域及项目>

	13 获得韩国社会综合项目4阶段以上结业证者 [F-4-28]
	① 通用材料
② 韩国社会综合项目4阶段以上结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14 韩国高中毕业者[F-4-29]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
-《韩国中小学教育法》第3项的高中（高等技 术学校）毕业者
-《韩国中小学教育法》第4、5项的相当于普 通高中同类教育水准的特殊学校及各种学校 （替代性学校、外国人学校）毕业者
-高中毕业学历检定考试合格者
-韩国教育部认可的外国教育机构，济州国际 学校中等教育阶段毕业者
	① 通用材料
② 毕业证书或检定考试合格证书
※ 外国人学校 ·外国教育机构 ·济州国际学校等毕业人员须追加提交韩国学历认 定的完成一学期以上的1门课程*证明或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
* 韩国语、社会、韩国史、历史等

	15. 国家专业资格证取得者[F-4-31]
- 认证领域：符合老人福利法的疗养保护师
	① 通用材料
② 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16.过去持有在外同胞（F-4）资格签证者 [F-4-99]
* 在韩国滞留期间，因违法而丧失滞留资格 者（受到强制遣返者）除外
	① 通用材料
② 签证复印件或居所申告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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